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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星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的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保荐机构”）作为星环信息

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及持续督导

保荐机构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

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星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的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司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一） 本次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

动人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冻结股

份是否

为限售

股 

冻结起

始日 

冻结到

期日 
冻结申请人 

冻结

原因 

范磊 是 255,860 4.22% 0.21% 否 
2026 年

2 月 4 日 

2029 年

2 月 3 日 

星路鼎泰（桐

乡）大数据产

业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合同

纠纷 

范磊 是 40,000 0.66% 0.03% 否 
2026 年

2 月 5 日 

2029 年

2 月 3 日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合同

纠纷 

范磊 是 56,098 0.92% 0.05% 否 

2026 年

2 月 13

日 

2029 年

2 月 12

日 

上海杨浦杨科

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 

合同

纠纷 

注：范磊所持公司股票已于 2026 年 2 月 6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30

日发布的《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5）。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累计被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2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

结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孙元浩 11,167,863 9.22% - - - 

上海赞星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7,537,589 6.22% - - - 

范磊 6,068,626 5.01% 351,958 5.80% 0.29% 

吕程 1,519,779 1.25% - - - 

佘晖 869,515 0.72% - - - 

合计 27,163,372 22.42% 351,958 1.30% 0.29% 

 

二、本次股份被冻结的原因 

经查阅范磊先生向公司出具的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的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

告知函，本次冻结系星路鼎泰（桐乡）大数据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星路鼎泰”）与范磊先生及其他主体的合同纠纷一案，星路鼎泰向浙江省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申请并冻结了范磊先生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共 255,860 股；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与范磊先生及其他主体的合同纠

纷一案，招商银行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申请并冻结了范磊先生持有的部分公司股

份共 40,000 股；上海杨浦杨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杨浦杨科”）与范磊

先生及其他主体的合同纠纷一案，杨浦杨科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申请并冻结了范磊

先生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共 56,098 股。 

 

三、本次股份冻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东股份冻结所涉及的纠纷与公司无关，范磊先生为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被

冻结的股份数量占其持股总数和公司股本总数的比例较低，该事项预计不会对公司控制

权稳定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范磊先生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该事项亦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以及其他未披露重大风险。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范磊先生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

法冻结，原因系其与星路鼎泰、招商银行、杨浦杨科之间的个人合同纠纷。被冻结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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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为 351,958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29%，被冻结的股份比例相对较低，预计不

会对公司控制权稳定性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范磊先生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

公司利益的情形，该事项亦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以及其他未披露重大风险。 

 

 

（以下无正文）  




